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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柳州市委督查和绩效考评

办 公 室 文 件
柳督绩办发〔2019〕7 号

关于印发《柳州市 2018年度社会评价意见建议
整改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经研究，现将《柳州市 2018 年度自治区绩效考评社会评价

群众意见建议整改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。

中共柳州市委督查和绩效考评办公室

2019年 7月 29日

中共柳州市委督查和绩效考评办公室 2019年 7月 29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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柳州市 2018年度社会评价意见建议
整改工作方案

按照《自治区绩效考评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做好 2018 年度

社会评价意见建议整改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为做好 2018 年度社

会评价意见建议整改工作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

十九大精神，牢固树立“以人民为中心”的发展思想，走新时代群

众路线，通过对群众反馈问题的走访调查，深入了解群众的基本

诉求，深化与群众的血肉联系。依托群众反馈问题整改，着力解

决群众最关心、最直接、最现实的利益问题，努力实现人民对美

好生活的向往，不断提高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，提升群众对党

委、政府的满意度。

二、整改事项

市委督查绩效办将自治区反馈的群众意见建议，进行逐项梳

理和责任认领，组织相关单位对全部意见建议开展调查摸底。通

过调查摸底，确定符合整改条件的具体意见建议，详见附件 1。

三、整改单位

柳城县、鹿寨县、融安县、融水县、三江县、柳江区、柳北

区、城中区、鱼峰区、柳南区、柳东新区、北部生态新区、市纪

委监委机关、市委组织部、市非公办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工业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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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化局、市财政局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

市交通运输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市国资委、市税务局、市教育局、

市公安局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市卫生健康委、市应急局、

市市场监管局、市医保局、市城管执法局、市行政审批局、市统

计局、市扶贫办、市住房公积金中心、市委市政府信访局、柳州

市政府热线、市供电局等。

四、整改措施

（一）精细管理，明确目标。各单位要根据整改事项，精细

化管理，制定整改目标，实施“点对点”重点跟进。各整改单位逐

条对照群众提出的意见建议（见附件 1，以下同），做好分析研究，

明确责任人员定点跟进，明确整改目标，交代年内可达到、可核

实的预期成效，填写《整改事项责任清单》（见附件 2），将电子

版于 2019年 7月 29日前反馈至市委督查绩效办（已报送的不再

重复报送，以下同）。

（二）公示公开，接受监督。各整改责任单位要整改事项的

责任清单于 2019年 7月 31日前通过公告栏、网站等平台进行公

示，公示期不少于 5个工作日，公示图片请于 2019 年 8 月 5 日

前反馈至市委督查绩效办。

（三）反馈进度，加强监控。各整改单位要对照整改目标，

倒排工作进度，分阶段部署、落实整改工作，定期跟进工作进度，

反馈至市委督查绩效办，已整改完毕的做好说明后，不用反馈。

整改事项的责任单位要注意过程留痕，做好整改工作台账。市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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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查绩效办将不定期通过走访、暗访、座谈等方式，对整改工作

落实情况开展抽查、核验。

（四）按期完成，分析总结。各整改单位在年底要严格对照

责任清单，做好整改项目完成情况的自查，对整改工作的完成情

况，包括采取的措施、整改成效、群众满意度情况等进行分析，

形成整改工作总结，并连同相关佐证材料于 2019 年 11月 30 日

前反馈至市委督查绩效办。考评方式要以结果为导向，确保工作

落到实处、切实为基层减负。

（五）回应群众，展示成果。各整改单位要于 2019年 12月

15日前，通过公告栏、网站等平台将整改工作的完成情况总结及

完成情况一览表进行公布，以便接受群众评议和监督。市委督查

绩效办将依托柳州市政府门户网站等，对各整改项目的完成情况

进行集中发布。

五、整改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提高认识。各整改单位要坚持“以人民为

中心”的思想，树立问题导向，切实从抓好、抓牢 2019年度群众

意见建议整改开始，按照上述要求一步一个脚印地做好落实，同

时做好“举一反三、查缺补漏”，对照其他单位、其他地区出现的

整改事项进行深刻查摆，做到“有则改之、无则加勉”，以免同样

的问题反复出现，确保年内整改出实效，努力当好群众的“知心

人”“勤务员”。各整改单位落实群众意见建议整改的情况将纳入

绩效考评，对未按要求开展整改或群众反馈问题重复出现的，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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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大扣分力度。

（二）强化监督，定期跟进。各整改单位要把群众意见建议

整改作为日常跟进的重要内容，加大督查力度，加快整改进度，

确保整改前后“大变样”“大不同”，确保群众“有感”“点赞”。市委

督查绩效办将 2019年确定为群众意见建议整改重点突破年，将

不定期对各单位整改落实情况进行调研，对整改敷衍、前后“一

个样”，没有改观的将进行通报。

（三）创新突破，树立标杆。各整改单位要善于从群众意见

中捕捉未来工作改进的切入点，切实用好用活这一难得的资源，

找准方向，以点及面，努力整出亮点，改出实效，做到与众不同。

市委督查绩效办将从整改事项中发掘取得突出成效的整改示范

项目，进行宣传推广，并作为重点加分项目。

（四）加强宣传，获得认可。各整改单位要结合整改，做好

公示公告、解释说明，无法整改的要努力获取群众的认同和理解。

在整改过程中要听取群众的意见建议，获得群众的支持和拥护，

要将整改项目做成群众的 “舒心项目”，防止整改“出力不讨好”，

整改成效要做好宣传，整改效果要让群众看得见、摸得着，与群

众打成一片，画出画好党群“同心圆”。

附件：1.2018年度社会评价意见建议整改事项

2.整改事项责任清单（式样）

3.整改事项工作进度表（式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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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整改事项完成情况一览表（式样）


